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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概述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2017年度个别项目进

展较快，年初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充分，根据目前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预计公司 2017 年与部分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公司现

将 2017年度关联交易额度调整如下： 

（二）增加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全年交易

额增至 
年初预计 本次增加 

截至披露日

实际发生额 

上年实际发生 

上年实际

发生 

占同类业务

比例 

销售

货物 

中国第一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46,500 36,500 10,000 42,699.69 40,447.90 29.24% 

一汽解放汽车

有限公司 
42,100 41,100 1,000 39,512.73 15,867.89 11.47% 

一汽丰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3,100 1,800 1,300 3,003.64 2,215.75 1.60% 

 
一汽 -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 
23,000 21,500 1,500 22,174.50 13,216.88 9.56% 

合计 114,700 100,900 13,800 107,390.56 71,748.42 51.87% 

 

2、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25日 ，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关联销售金额 127,183.47

万元，未超出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本次未增加预计额度的 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仍按照年初预计发生额度执行。本事项将提请公司 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二、关联方介绍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单位全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

关系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徐留平 595,247.41 
长春东风大

街2483号 

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

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

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等。 

控股股东 

2、本公司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地 
法定  

代表人 

业务 

性质 

注册 

资本 

本公司持

股比例% 

本公司在被

投资单位表

决权比例% 

关联 

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吉林省启明软件园

企业孵化有限公司 
长春市 程传海 

企业孵化、物业

投资和管理 
5,550万元 7.21 40 联营企业 66162790-0 

3、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实业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兴业人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解放柳州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无锡泽根弹簧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轿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客车（大连）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大连）通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大连）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富维东阳汽车塑料零部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成都一汽富维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富维高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第一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北京天润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鼎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非洲投资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一汽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物流（长春陆顺）储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无锡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一汽通用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长春富维江森自控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富维安道拓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大众一汽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一汽巴勒特锻造（长春）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同方环球（天津）物流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天津艾达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曼胡默尔富维滤清器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天奇工艺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吉林车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普雷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一汽靖烨发动机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联合压铸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宝友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吉林市吉汽—龙山汽车底盘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实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鞍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汽车产业开发区环卫保洁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天津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富维梅克朗汽车镜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实业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名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联营企业 

长春一汽延锋伟世通电子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成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母公司之子公司之合营企业 

4、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关系，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形成

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关联交易内部控制规范》规定的对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和定价方法：关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

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

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定价。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综

合考虑工作量、工作地点、实施难易度、整体客户关系及后续合作机会等因素确

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作为汽车业 IT 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关联度较高，基于

公司立足于汽车 IT 领域，为汽车业企业提供汽车业及汽车本身的信息化产品的

行业特点，中国一汽做为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子公司是本公

司重要的客户，稳固并扩大在上述客户的市场份额，对本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此外，通过与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战略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提

高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因此公司必然要与中国一汽及其下

属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关联交易是

公允的，信息披露是充分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

业务的研发生产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

行为，且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存在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增加预计的关联交易经我们事前审核，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中正

常合理的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

销售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第五届监事会 2017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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